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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05 月 19日    議程前發言 

李居仁議員 

關注舊樓安全與街區治理，推動都市更新高質量發展 

主席、各位同事： 

 “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”日前順利閉幕，系統展示了國家安全

的豐富內涵，以及總體國家安全觀在澳門的貫徹落實。國家安全涵

蓋社會安定，而社會安定的基礎，正在於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與生

活品質。持續改善城市居住環境，提升城市韌性，是維護社會整體

安全的內在要求。因此，推進都市更新，不僅是改善居民生活環境

的現實需要，更是提升澳門城市品質的必然選擇。 

近年來，特區政府在法律與政策層面持續推進有關工作，相繼出

台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》、《都市建築法律制

度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，為都市更新奠定了法律基礎。然而，資料

顯示，目前全澳樓齡超過三十年的樓宇數量已突破五千幢。【1】

外牆老化剝落、滲漏水、防火設施陳舊以及樓宇共同部分管理缺失

等問題，不僅構成安全隱患，也長期困擾居民生活。值得關注的

是，樓宇維修基金自 2007 年至 2025 年底，已累計批核逾七千二百

宗個案，總金額超七億一千萬元。其中，針對 P 級及 M 級低層舊樓

共同部分的維修資助佔比最大【2】。 

為進一步完善現行法律與執行機制，切實回應社會對居住安全的

訴求，本人謹提出以下三點建議： 

第一，建立“樓宇健康評級與分類清單”，實現精準維護。建議

政府以樓齡、結構完整性、外牆安全性、滲漏水程度及防火設施為

核心指標，逐步對全澳三十年以上舊樓開展全面體檢與系統分類。

透過科學評級，協助當局能更精準地將維修資源投放於高風險樓

宇，推動樓宇安全保障工作從“被動修補”轉向“主動預防”，從

而提升工作的系統性與可預見性。 

第二，推行“街區微更新試點計劃”，促進社區共贏。都市更新

不應僅局限於單體建築，而應著眼於整體社區活化。建議在北區及

中區，優先選取條件成熟的片區作為試點。在充分聆聽並平衡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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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與商戶經營需求的基礎上，以街區為單位進行改善。透過政府

跨部門與專營機構的緊密協調，在盡量減低工程擾民的前提下，有

序整治外牆安全隱患。這不僅能讓居民直觀地感受到居住環境的改

善，更能提升整體街區的環境品質與吸引力，同時優化中小企營商

環境，實現民生改善與活化社區經濟的雙贏效益。 

第三，優化行政制度銜接，清晰重建指引。建議政府進一步整合

規劃申請、技術指引、配套諮詢及各項審批環節，制定更清晰、更

透明的行政清單，為有意願推動重建的業權人提供最大便利。同

時，應持續推進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在執行層面的有效銜接，真

正將法律條文轉化為惠民利民的實際行動。 

安居方能樂業。期望當局能進一步加強跨部門協作，加快都市更

新步伐，穩步推進各項改善措施，切實保障廣大居民的生命財產安

全，提升澳門整體生活品質。 

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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